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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本學院舉辦之考試於進行中發生供電系統異常、故障

情形時之應變處理，訂定本措施。 

二、供電系統異常、故障之情形，係指不可預測之原因，發

生斷電、跳電或停電等事故，致無法繼續提供學員考試

需用之電源或試場照明。 

三、監考人員應立即請使用電腦應考之學員執行儲存檔案並

宣布：暫停作答，不論試卷已否作答應一律置於桌上，

不得攜出或移動。學員應留在原位，非經監考人員准

許，不得離開試場，違反者依本學院學員試場守則第八

點規定，按其情節輕重，扣該科成績五至二十分。 

四、監考人員應即刻通報教務組長即時向院長陳報，並知會

導師室及秘書室之人員為緊急必要之因應處理。 

五、監考人員應記載及精算停電時間，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如三十分鐘以內可恢復正常供電之情形，經院長裁

示不暫停考試，應即向學員宣布：依停電之期間予

以延長考試時間。 

（二）非前款之其他情形，經院長裁示暫停考試，應即向

學員宣布：暫停考試，俟恢復正常供電後，依停電

之期間予以延長並加計三十分鐘為延長考試時

間，學員應離開試場，但不得討論考試內容及上網



查閱資料。  

六、有下列情形，經院長裁示停止考試，該場考試另擇期重

新考試： 

（一）供電系統異常及故障之原因不明致無法評估確定供

電時間或在短時間內顯無法正常恢復供電。 

（二）停電期間已逾考試時間二分之一仍無法恢復正常供

電。 

（三）延長考試時間足以影響接續課程之正常進行。 

（四）其他顯足以影響考試公平性之情形。 

前項停止考試前已完成作答繳卷之學員，其試卷不予評

分。當日未舉行之考試延期舉行。 

七、第五點第二款及第六點之情形，由教務組通知學員延長

考試時間、重新及延期考試日期。 

八、試場供電系統發生故障，秘書室於獲悉後，應緊急搶修

並儘速瞭解故障原因及恢復供電情形，即時向院長陳

報。 

九、秘書室應維護試場供電系統、預備電腦及印表機等設備

於恢復正常供電後，均能維持正常運作；並研商緊急應

變權宜措施，提供學員必要之協助。 

十、本措施於學員集中習作及其以手寫應考之試場時準用

之。 


